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113學年度特殊選才傑出事蹟認定表 

 

姓    名  就讀學校  

聯絡電話 日：（  ）              夜：（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 

※請填列符合資格條件之傑出事蹟 

得獎獎項 主辦單位 自評(請務必於符合項目上畫記▓) 審查委員審查結果 

   □「全國性」語文競賽（國語文）高中學生組

各類組特優。 

□各縣市語文競賽（國語文）高中學生組各類

組決賽前二名。 

□中央各級機關、各縣市政府、國立大學主辦

之「全國」非專題性文學獎獲獎者。 

□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（前身為全國學生文學

獎）獲獎者。 

□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、青年書法暨篆刻大

賞獲獎者。 

□其他同等級與國語文相關之各項「全國或國

際性」文學及藝術獎項前三名(若為分區評

比者不採納；若非為個人獎項者不採納)。 

□全國經典總會考通過三十段（含）以上。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※請務必檢附「全國性」獎項報名簡章或公告、獎狀影本及作品或「全國性」國語文競賽獎狀影本。 


